
关于 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说明

2023 年，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实

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部署，将预算绩效管理贯穿预算编

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，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，着力

打造“事前、事中、事后”有机衔接的预算绩效管理链条，

不断提高财政政策效能和资金使用效益。

一、压实工作主体责任。细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做到

任务清单化、清单责任化，切实形成职责清晰、运转高效、

协调配合的预算绩效管理内部工作机制。加大预算绩效管理

宣传培训力度，强化部门（单位）主体责任意识。

二、做真事前绩效评估。强化事前评估机制，对市直财

政预算资金 1000 万元及以上的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事前绩

效评估，将事前绩效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要条件，增

强立项环节的绩效约束。共组织对 24 个新增重大支出政策

和项目开展绩效事前评估，涉及资金 7.97 亿元。

三、做优绩效目标管理。推动绩效目标同部门预算“同

布置、同申报、同审核、同批复”，实现市直项目支出和部

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管理“两个全覆盖”。在预算编制环节

严格审核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共组织对 89 家

部门（单位）整体绩效目标（不含 2 个涉密部门）及 24 个

上会专项开展审核，提出 56 条整体绩效目标修改建议和 13

条专项绩效目标修改建议，充分发挥绩效目标的引导和约束

作用。

四、做细指标体系建设。组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

支出核心绩效指标体系建设工作，推动园林、水务等 20 个



部门构建整体支出和 2153 个项目支出核心绩效指标，将绩

效目标编制和部门预算有机结合。市直共 89 个部门（单位）

中，已经完成 44 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和 4511 个项目支

出核心绩效指标。

五、做强绩效运行监控。通过部门日常监控和财政重点

监控结合的方式，及时发现预算执行中的偏差和漏洞，采取

分类处置措施予以纠正，同时各资金管理处室加强对监控纠

偏情况的跟进，实施跟踪督导管理，充分发挥绩效运行监控

实效。聚焦城市建设、惠企利民、农业发展等领域，开展重

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。

六、做深绩效评价工作。加大对部门自评的抽查复核力

度，规范部门(单位)自评工作。聚焦重大项目和重大政策，

不断优化评价指标设置、扩展评价深度、提高评价报告质量。

同时开展财政重点评价，为合理分配资金、优化支出提供依

据，促使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强化支出责任，规范资金管理行

为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提升绩效管理能力。

七、做实预算绩效公开。统一规范绩效信息公开格式和

内容，随预算公开一起同步公开《关于预算绩效管理情况的

说明》《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》，推动绩效信息

公开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，切实提高财政透明度。


